
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

 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长九市监行处字[2021]50 号 

行政 

处罚 

当事 

人基 

本情 

况 

个人 姓名（名称） 九台区卡伦一分利蔬菜水果批发 

注册号 
92220181MA14P7U25Q 

单位 名称 
 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 

 

法定代表人 

（负责人） 

姓名 

 

违法行为类型 
未按规定对销售商品进行明码标价的违法行

为 

行政处罚内容 罚款3000元 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称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 

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2021 年 5 月 25 日  

 



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 

行政处罚决定书 

长市监九行处字〔2021〕50号 

当事人：赵小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 92220181MA14P7U25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（案件来源、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）      

  2021 年 3 月 31 日，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，

九台区卡伦一分利蔬菜水果批发销售的黑牛豆奶及真心桃

罐头两种商品未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的规定进行

明码标价，当事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十三

条的规定，涉嫌构成未按规定对销售商品进行明码标价的违

法行为。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

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第十七条的规定，我局于 2021 年 4 月 6

日经局领导批准予以立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违反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）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现已查明：九台区卡伦一分利蔬菜水果批发位于

九台区卡伦镇市场东，于 2004 年 5 月 10 日办理营业执照，

并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开展食品经营。2021 年 3 月 31 日，

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，当事人销售的黑牛豆奶

及真心桃罐头未明码标价，执法人员立即对当事人下达了责



令改正通知书，责令其立即改正。至 2021 年 4 月 6 日，执法

人员再次检查时，当事人仍未改正。当事人没有销售记录和

账册，违法所得无法计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1、2021 年 3 月 31 日对当事人的《现场笔录》原

件 1 份：证明当事人存在未明码标价销售商品的违法事实。 

    2、2021 年 3 月 31 日对当事人下达的《责令改正通

知书》原件 1 份：证明我局已对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，按

法定程序履行了相关职责。 

    3、2021 年 3 月 31 日当事人签字的《责令改正通知

书送达回证》原件 1 份：证明当事人已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。 

    4、2021 年 4 月 6 日对当事人的《询问笔录》原件

1 份：证明未明码标价销售商品的违法事实。 

    5、2021 年 4 月 6 日对当事人的《现场笔录》原件

1 份：证明当事人仍存在未明码标价销售商品的违法事实。 

    6、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、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、《食品经

营许可证》复印件各 1 份：证明当事人的身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当事人陈述、申辩情况，当事人陈述、申辩的采纳情

况及理由；行政处罚告知、行政处罚听证告知情况，以及复

核、听证过程及意见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根据以上查明事实，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我局依法向当事

人送达了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听证告知书》（长



九市监听告字〔2021〕50 号）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

实、理由、依据及享有的权利，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作

出陈述、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案件性质、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）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根据上述违法事实和证据，当事人这一行为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十三条“经营者销售、收购

商品和提供服务，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

价，注明商品的品名、产地、规格、等级、计价单位、价格

或者服务的项目、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。经营者不得在标价

之外加价出售商品，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。”之规定，

构成了未按规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行政处罚的内容和依据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四十二条“营者违反

明码标价规定的，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五千

元以下的罚款。”之规定，办案人员建议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

行为并拟作出如下处罚：罚款 3000 元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当事人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，

到中国工商银行九台支行（账号：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

台分局，4200213011200530048）缴纳罚款。逾期不履行行政



处罚决定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

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，并申请人民法院

强制执行；同时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

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已决定执行罚

款的数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救济途径和期限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六十日内向长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申请

复议；或依法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25 日 

 

（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

罚决定信息） 

 

 
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。 

 


